
女儿哭着让她离婚

“我们对于离婚的事已经达成一

致了， 孩子归我他也没有意见， 离婚

协议都写好签字了……”

和很多带着一沓沓资料前来咨询

的当事人不同， 宋女士找到我咨询时

只背了一个小包， 她从包里拿出几张

折叠起来的纸展开， 那就是他们的离

婚协议。

我细读着协议， 宋女士则继续介

绍着她的情况： 结婚 12 年， 女儿 10

岁正上小学。 因为感情不合， 她和丈

夫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大吵， 以至

于女儿都已经忍受不了， 哭着对她

说： “要不你跟爸爸离婚吧， 我跟着

你。”

看着女儿认真的神情， 宋女士说

她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错愕。 冷静下来

她才意识到， 糟糕的夫妻关系已经到

了让女儿都不堪忍受的地步， 而“离

婚” 似乎是她之前从未认真考虑过的

选项。

宋女士和丈夫薛先生谈了女儿的

“建议”， 起初丈夫还不以为然， 觉得

“夫妻哪有不吵架的”。 但意识到宋女

士并不是跟他开玩笑之后， 丈夫表示

“离就离呗， 女儿跟你我没意见。”

面对工作之余就沉迷于直播和游

戏， 其他都不当一回事的丈夫， 宋女

士在忙完工作、 家务和辅导女儿功课

之后， 熬了几个晚上终于拟出了一份

离婚协议。

为了让丈夫愿意签字， 她在协议

中约定夫妻共同财产平均分割， 丈夫

婚前买的房子归他， 自己婚前购买婚

后出租的房子归自己， 并作为今后她

和女儿的住处， 而女儿的抚养权也归

自己。

但是， 抚养费应该定多少呢？ 宋

女士一时没了主意， 她决定问问有

“离婚经验” 的朋友唐女士。

丈夫在协议上签字

宋女士的大学同学唐女士几年前

和丈夫离了婚， 独自抚养一个 11 岁

的儿子。 因为孩子年纪差不多， 宋女

士和她经常交流孩子的学业。

经过唐女士的指点， 宋女士了解

到法律对于抚养费标准有一个原则性

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

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规

定： 抚养费的数额， 可以根据子女的

实际需要、 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

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 有固定收入

的， 抚养费一般可以按其月总收入的

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 负担

两个以上子女抚养费的， 比例可以适

当提高， 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

百分之五十。 无固定收入的， 抚养费

的数额可以依据当年总收入或者同行

业平均收入， 参照上述比例确定。 有

特殊情况的， 可以适当提高或者降低上

述比例。”

宋女士告诉我， 正是依据这条规

定， 她先确定了丈夫月收入 25%这一抚

养费比例， 再根据丈夫每月大约 15000

元的收入， 在离婚协议中补充了每月抚

养费的数额： 3750 元。

宋女士打印了两份离婚协议拿给丈

夫， 对方捧着手机表示晚上会仔细看一

看再给答复。

本以为丈夫还会纠缠协议细节， 和

她讨价还价， 出乎她意料的是， 第二天

一早， 宋女士看到丈夫已经在两份协议

上都签了名。

“冷静期”内丈夫反悔

一周后， 宋女士和丈夫约好时间去

民政局提出了离婚申请。 按照规定， 正

式办理离婚登记还需要经过 30 天的

“冷静期”。

在忐忑了几天之后， 丈夫果然还是

出了幺蛾子。

“他跟我说， 他问了好几个人， 都

说抚养费太高了， 一般都是 1000 多元

顶多 2000 元， 所以要求把抚养费改成

1500 元。”

宋女士一方面继续跟丈夫协商， 另

一方面想到咨询一下律师： “这白纸黑

字签好的离婚协议， 他说反悔就能反悔

了？ 如果他实在不肯配合离婚， 我去打

官司的话， 法官肯定也要参照我们的协

议判决抚养费的吧？”

做出让步终于离婚

对此， 我告诉宋女士， 在诉讼离婚

中， 已经签订的离婚协议不但没有法律

效力， 基本上也不具有参考价值， 对于

是否准予离婚以及抚养费等问题， 法官

会根据案情自行作出判断。

至于抚养费数额， 法律虽然规定了

“可以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

十的比例给付”， 但也规定“根据子女

的实际需要、 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

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

基于宋女士的女儿就读于公办学

校， 并且丈夫的每月收入相对较高的情

况， 她在诉讼中要求按照月收入 25%的

比例要求每月 3750 元的抚养费是有一

定风险的。

我建议宋女士， 既然她和丈夫对于

离婚已经达成共识， 并且已经去申请了

离婚， 尽量还是通过协商和登记的方式

离婚为好， 她可以尝试在抚养费上做一

定的让步。 如果去打官司， 不但劳神费

力， 还需要付出额外成本。

又过了几周， 宋女士告诉我， 她在

抚养费问题上做出了让步， 薛先生已经

正式成了她的“前夫”。

□ 上海浩信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我国 《民法典 》 规定 ：

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 应当

签订书面离婚协议， 并亲自

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

记。

离婚协议应当载明双方

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和对子

女抚养、 财产以及债务处理

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

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

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

内 ， 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

的， 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

回离婚登记申请。

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

十日内， 双方应当亲自到婚

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

证； 未申请的， 视为撤回离

婚登记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 （一 ） 》 进一步明确 ：

当事人达成的以协议离婚或

者到人民法院调解离婚为条

件的财产以及债务处理协

议， 如果双方离婚未成， 一

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 人

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以及

债务处理协议没有生效， 并

根据实际情况依照 《民法

典》 第一千零八十七条和第

一千零八十九条的规定判

决。

因此， 离婚协议的生效

条件是 “离婚”， 如果夫妻

之间达成了离婚协议， 但是

一方又反悔， 并未去申请离

婚， 或者在 “离婚冷静期 ”

内反悔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的 ， 离婚协议就不发生效

力。

有很多当事人感到疑

惑 ， 明明白纸黑字签了协

议， 只因为一方反悔没有办

理离婚登记就无效了。 那么

在离婚诉讼过程中， 法官总

该看看协议的内容， 参照协

议对于财产和抚养权等问题

的约定作出判决吧？

但事实并非如此。 既然

法律规定上述情形下离婚协

议没有生效， 那么协议内容

就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

在诉讼离婚的情况下 ，

法院对于夫妻财产分割、 孩

子抚养权归属的判决， 只能

依据 《民法典》 的规定， 不

能将离婚协议的约定作为参

考。

签离婚协议

“离婚”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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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矛盾重重， 婚姻走向破裂， 为此他们自行协商达成

了离婚协议。 然而， 已经去民政部门申请离婚了， 丈夫却在

“离婚冷静期” 内反悔， 双方只得对簿公堂诉讼离婚。

此时， 离婚协议的约定还作数吗？

签了协议

“冷静期”内反悔

做出让步

终于如愿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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